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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期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經費之有效運用，以增

益本校校務發展基金自籌款之財源，特訂定本校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經費收支管理

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本校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，係依據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及其

他相關規定所辦理之各班次，經費收支以有賸餘為原則，並依規定收取學分費、學雜

費、材料費及其他規定項目之費用。其中論文指導學分費專款專用於論文指導費、論

文計畫審查費、論文審查口試費和相關費用。本辦法所指「可分配收入」係依前述規

定收取之全部費用，但不含論文指導學分費。 

第三條 可分配收入總額分配比例、運用範圍及管理原則： 

一、校務基金=可分配收入總額 × 45%：含分攤學校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、管理及總

務費用等。 

二、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行政管理費=各班次可分配收入總額 × 適用級距 × 60% 

碩士在職專班行政管理費=各班次可分配收入總額 × 適用級距。 

適用級距採累進計算，可分配收入總額 100 萬以下適用級距為 12.5%，每增加 100

萬，級距增加 1%，最高級距 20%。 

三、各學院分配款=各學院可分配收入總額 × 2%。 

四、圖書與資訊處分配款=可分配收入總額 × 1%。 

五、各班次可分配收入扣除上述項目為營運費用，該營運費用扣除必要之授課鐘點費

後若有不足，本條第三款至第四款則不予分配，且該鐘點費由開班系所自行籌措

或依本條第十款規定辦理；學期結束若有節餘，得繼續保留使用。 

六、營運費用含各班次教師鐘點費和其他費用。每學期各班次須依據營運費用編列支

出預算表，經系所務會議通過，簽請核准後始得動支。編列原則： 

(一)教師鐘點費：最高為教育部核定公立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表的

3倍。  

(二)設備費：配合學校當年度設備費預算額度辦理。 

七、每位學生的論文指導費、論文計畫審查費、論文審查口試費和相關費用之總和不

得超過繳交論文指導學分費。 

八、進修學院辦理之碩士學分班隨班附讀或碩士學分班專班，其經費收支併入本辦法

計算。 

九、境外專班其經費提撥校務基金比例為收入總額 20%，其餘為營運費用。 

十、若有特殊需求，得專案簽請校長奉核准後辦理。 

第四條 依第三條提撥各單位的分配數依自籌款相關規定辦理。每年在支出相關費用後，若有

結餘得繼續保留使用。 

第五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均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

